
青浦：联合开展餐饮行业安全生产检查授权解约后，酒店还在“傍名牌”

法院：5倍赔偿！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为推动“八号检察建议”

落实，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与该区公安分局、 区应急局、 区城运中

心、 区消防救援支队召开构建安全治理

共同体协作推进会， 并联合开展餐饮行

业安全生产检查。

据介绍， 上述五部门以云签约的形

式签订《关于构建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在信息

互通、数据同步、线索移送、专项检查、社

会治理、宣传引导等方面达成共识。

签约仪式上， 青浦区检察院以最高

检“八号检察建议” 为基础， 从检察建

议制发背景、 建议中指出的事故原因、

提出建议的考量、 对失职渎职行为的惩

处、 检察机关抓前端治未病的做法等方

面进行解读。

此外， 青浦区检察院于近日联合多

部门开展餐饮行业安全生产检查。 经城

市公共安全协作配合机制移送线索发

现， 近期区内多家餐饮商户由于长时间

未正常经营， 恢复营业后未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导致发生火灾， 例如管道油烟堆

积、 电气线路故障等原因造成起火， 存

在一定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

青浦区检察院与区市场监督、 城市

管理、 消防救援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 对部分街镇沿街餐饮、 超市等商户

进行巡查， 排查消防、 防疫等各类安全

隐患， 对于现场发现的风险点， 要求立

即整改并作出法律风险提示， 为餐饮行

业有序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随着工作生活逐步恢复正

常， 交通安全这根弦可不能放松。 近

日， 奉贤的王某就因为放松过了头， 醉

酒驾驶机动车撞到行人， 酿成惨祸。 唐

某因负事故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一百三十三条

之规定， 涉嫌交通肇事罪， 已被奉贤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5 月 28 日晚上， 唐某受朋友之邀

一起吃饭喝酒， 其间他喝了 2瓶黄酒和

几瓶啤酒， 酒足饭饱之后开着自己的车

回家。

回家时正下着小雨， 唐某路过一条

比较狭窄的道路时， 因路面湿滑、 灯光

昏暗， 加上酒精的影响使他有些神志不

清， 导致他撞到了路边停靠的一辆汽车

与一名行人。

事故发生后， 唐某马上就清醒了过

来， 下车查看情况， 然而悔之晚矣， 受

到撞击的行人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到

现场处置的民警对唐某进行抽血鉴定，

其血液酒精含量为 3.77mg/ml。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近年来， 以品牌

授权为基础的商业经营模式正

在蓬勃发展。 然而， 一酒店在

授权解除后， 却继续使用该商

标长达 6 年时间， 从酒店名

称、 门店招牌到洗漱用品、 电

话座机等， 处处都是授权商标

“骏怡” 的标识……发现这一

情况后， “骏怡” 商标所有人

青岛尚美数智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下称尚美公司） 以商标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将这家

酒店起诉至法院。

近日，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

定被告行为符合惩罚性赔偿的

适用要件， 判定其立即停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 变更企业名

称， 并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的基数和倍数， 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63

万余元。 这也是上海浦东法院

首例依据当事人约定基数和倍

数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

2012 年， 某商务酒店的

经营者李某与尚美公司签署了

《商标授权使用管理合同》， 经

许可使用“骏怡” 商标， 并约

定按宾馆当月营业收入的 3.5%

标准向尚美公司缴纳商标许可使

用费。 双方还约定， 如果李某在

合同终止后仍然使用该商标， 则

应当按合同约定费用的 5 倍向尚

美公司支付使用费。

3 年后，李某称经营困难，故

双方协商后成功解约。然而，2020

年年末， 尚美公司却发现李某近

几年一直在原地址附近经营“骏

怡商务酒店”，多处使用“骏怡”标

识，还在大众点评网上进行宣传。

原告诉称， 尚美公司系“骏

怡”商标的权利人，该商标经持续

使用和推广， 在业内已具有了较

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被告未经

许可，在多处擅自使用“骏怡”标

识， 构成了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

侵害，主观恶意明显，情节严重。

原告还认为， 被告擅自将与

“骏怡” 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其

企业名称的字号， 持续使用至

今， 已构成不正当竞争。 李某作

为涉案酒店的经营者， 应当以其

个人财产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 原告要求该酒店立即

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变更企业名称， 并主张惩罚性赔

偿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80万元。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发

现， 被告在酒店招牌、 市内装

潢、 房间电器等处使用了“骏

怡” 标识， 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类

别相同， 相关标识与该商标构成

近似， 容易导致消费者对商品和

服务来源产生混淆， 故认定其上

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且被告在

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将原告的

注册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

使用， 具有攀附原告商誉的主观

恶意， 客观上足以使相关公众误

以为其与原告存在特定联系， 其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被告应对

其企业名称进行更名。

法院同时认为， 被告在解约

后仍在经营中使用原告商标， 具

有明显的主观故意， 加上时间较

长， 情节严重， 应对其适用惩罚

性赔偿。 关于基数和倍数确定，

鉴于双方先前签订有 《管理合

同》， 已就合同终止后商标使用

费的计算做了约定。 由于被告拒

不提供完整的财务信息， 法院适

用举证妨碍规则， 综合考虑疫情

对酒店行业的影响， 酌情确定了

平均入住率和平均客房单价， 计

算出其涉案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

的基数为 12 万余元， 并依据双

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倍数， 适用 5

倍惩罚性赔偿。 最终， 法院判定

该酒店赔偿尚美公司经济损失及

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63万余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在昨天召开的上海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介绍： 6 月 20

日， 本市新增社会面 1例本土确诊病

例， 1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市、 区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响应， 全

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相关人员排

查、 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 落实相关

场所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施。 这

2 例感染者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

离医学观察。

感染者 1： 女， 4 岁， 居住于静

安区共和新路街道柳营路 588 弄， 被

诊断为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轻

型）。 该人员未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

疫苗。

感染者 2： 男， 57岁， 居住于闵

行区七宝镇航华四村， 被诊断为无症

状感染者。 该人员已全程接种新冠肺

炎病毒疫苗。

截至 6月 20 日 16 时， 共排查到

这 2 例阳性感染者在沪密切接触者

44 人， 均已落实隔离管控， 其中 42

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余正在检

测中。

根据本市目前疫情形势和相关规

定， 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 将闵行区七宝

镇航华四村一二街坊、 静安区共和新

路街道柳营路 588 弄列为中风险地

区。

自 6 月 21 日 0 时起， 将宝山区

高境镇逸仙路 1588 弄、 宝山区张庙

街道泗塘一村四号地块、 静安区曹家

渡街道余姚路 327号、 浦东新区花木

街道樱花路 801 弄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

赵丹丹表示， 中风险地区进行封

闭管理， 实施全面管控， 采取 14 天

封闭管理措施， 其间实施“区域封

闭、 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 并开展

相应频次的核酸检测。

上海社会面

昨新增1+1

两地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三年多过去了，总书记的殷殷期盼落地落实了吗？

市民驿站功能更全了
“社区工作非常重要， 继续

这么干， 继续这么完善， 社区搞

好了， 上海就能搞好， 国家也能

搞好。”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

尚” ……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上海虹口

的市民驿站就加强城市管理和社

区治理工作进行调研， 并作出重

要指示。

三年多过去了， 市民驿站如

今怎么样了？ 总书记的殷殷期盼

落地落实了吗？ 近日， 记者回访

了总书记视察过的上海市虹口区

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

听亲历者讲述当年事、 新变化。

为老服务用心用情

综合平台提供多元服务

2018 年 11 月 6 日， 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市民驿站老人日托照

料中心， 夏娟娟老人激动地握着

总书记的手， 向总书记讲述自己

的幸福晚年。

“当时我们真的非常激动、

非常开心。 ”回忆起那一幕，85岁

的夏奶奶至今依然难抑激动之

情。她告诉记者：“这几年来，我们

的（日托）中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不仅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而

且还添加了很多新器材。 ”

截至目前， 虹口区已建有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 14 个， 老年助

餐场所 100 个， 老年日托中心

37 个 ， 养老顾问点 229 个 。

“现在， 每个街道至少建有 3-4

个市民驿站。 这几年， 我们把市

民驿站作为一个养老服务的综合

平台， 不断完善它的功能， 老年

人关心的日托、 助餐、 助洁、 助

医等服务， 都能在市民驿站得到

解决。” 虹口区养老服务中心主

任王青告诉记者。

社区服务做深做细

驿站服务不断升级

“当时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

跟我们亲切交谈。” 近日， 原市

民驿站社区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辛

立平再次回到市民驿站的一楼办

事大厅， 倍感亲切。

如今， 辛立平已调任虹口区

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但她说：

“不管在什么岗位， 总书记的嘱

托我一直记在心里， 也践行在工

作上。”

三年多来， 虹口区不断提升

市民驿站服务能级。 进一步下沉

各类便民、 惠民、 利民服务资

源， 将市民驿站受理咨询事项由

原先的 188 项调整至 203 项 ,当

场办结项由原有的 7 大类 38 项

增至目前的 10 大类 80 项， “一

网通办” 在家门口可以实现， 尽

量让群众少跑腿。

同时， 加快硬件设施升级， 依

托“15 分钟生活服务圈” 设置社

区事务延伸服务、 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儿童友好社区活动中心、 社区

食堂、 便民服务站等功能区域， 辐

射周边居民区。

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加减乘除 成效显著

2018 年 11 月 6 日上午， 虹口

的社区青年志愿者们在驿站里“碰

头”， 商议社区正在推进的一项重

要工作———推广垃圾分类。 这时，

总书记走了进来， 大家欣喜不已。

这天， 虹口区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 时任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

道第一分站党建服务站站长的雷国

兴也在现场。 她告诉记者： “后来

总书记就说了那句网红话， ‘垃圾

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总书记离沪后， 上海立即行动

起来。 “我们在管理能级做加法、

传统环节做减法、 管理实效做乘

法、 再造流程做除法， 通过‘加减

乘除’ 取得实效。” 虹口区绿化市

容局四级调研员胡晔介绍。

至今年初， 虹口全区干垃圾

日均产生量 363 吨， 比 2018 年 11

月时控减 41%； 湿垃圾日均产生

量 293.26 吨， 约为当时的 4 倍，

干、 湿垃圾比重趋于接近 1:1； 可

回收物日均产生量 179.83 吨， 约

为考察时的 3倍， 分类实效稳固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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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男子醉驾肇事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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